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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c)㈡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各项重大关切领域的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妇女平等参与预防、管理和 

解决冲突，以及冲突后和平建设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加拿大妇女和平之声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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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实现战争非法化 

 “以为不可为，旦定要勉力而为之。”（伊莉诺·罗斯福）令人感到愤慨的是，

在 20 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比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多。之所以愤慨，是因为绝大

多数死于战争的人都是平民，更确切地说，都是妇女和儿童。还因为地球存在着

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危机——空气、水、土地、森林——加上贫富悬殊和艾滋病

大流行等等，但资源却用于战争和军国主义。本世纪，武器越来越具致命性，使

得妇女、儿童及其他有生命的物质均再也承受不起战争了。 

 绝不能认为战争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国际社会日益关切不断增加使用武

力的趋势，关切使战争合法化的问题。反对最近美国领导的侵略伊拉克战争的不

仅有高百分比的民间社会，也有联合国大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国。 

 使这一呼声独树一帜的原因是，这反映了一种更大范围和更基本的关切，远

远超出此次特定的军事干预的明显非法性。事实上，示威者所具有的多样性跨越

了族裔和国家界限、会员国群起而反之以及自去年秋天以来和平运动的蓬勃兴起

均代表着人们普遍反对以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冲突的作法。在国际社会的反战关

切遭到忽视之时，却形成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战争合法化的构想。越来越多

的人感到，即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核准军事入侵伊拉克，这种入侵仍然是不合法

的。 

 这一关切还使人重新关心现有体制的效率以及特定的国际行为准则背后的

缘由，即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第六条，国际法院在执行国际法方面应发挥更

大的作用。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应重新界定《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自

卫”概念以及后来有人单方面发出具有进行先发制人/预防性攻击权力的说法，

因为这使战争逐步升级的可能性增加了并为各国运用这种政策使军事干预合法

化搭建了平台。先发制人的战争可能就是未来的前景。或者是由各国公民和联合

国会员国通过联合国进行努力，使造成痛苦和毁灭的成因非法化。 

 著名的和平问题研究员安纳托尔·拉泊波特说过“正是由于有了一些坚持认

为自己必须拥有大量军队和武器的国家，才维持了战争是合法的这一概念”。在

发展核武器仍然是军事工业罪恶重心的时候，世界的处境显得特别危险。自 1945

年以来，花在核武器上的经费估计有 8 万亿美元。现在仍存有约 3 万枚核武器，

相当于 30 万颗投向广岛的核弹。尽管 2000 年核武器国家（在审查《不扩散条约》

时）就全面消除其核武库作出承诺，情况还是这样。虽然 1996 年 7 月国际法院

的咨询意见指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但意外事故或

有意造成的核灾难、甚至核毁灭的风险一直笼罩着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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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不扩散条约》规定其所有成员均应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然而，危险

的致命武器的存在仍继续严重藐视该《条约》，使人们严重怀疑其是否违反了《日

内瓦议定书》并考虑是否有必要扩大被禁武器的种类。 

 战争以及备战对环境、健康和社会所造成长期的、灾难性后果也是“战争是

合法的”这一概念的直接结果。最近的研究表明，武装部队是地球上最大的单一

污染源，而人们往往有意把破坏环境当作战争的手段，这违背了有关防止在冲突

中改变环境的公约。 

 战争的代价是不能通过重建项目来偿还的。平民和军人付出的隐藏代价包

括：正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社会结构的解体、心灵创伤、羞辱、迷惑

和匮乏，以及战争给情感和身心带来的混乱。 

 从上述讨论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人类实在不能承受军国主义和战争了。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五十多年来通过的各项文书均播下了使战争非法化

的种子。多年来，各会员国履行了《宪章》、各项条约、公约和盟约规定的义务，

在历次会议的行动计划中作出承诺，并通过联合国大会各项决议表达了期望，如

果这些决议得到实施和强化执行，就能使战争非法化富于实际意义，并使民间社

会发表的无数声明得以落实。例如： 

 《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目标使防止战祸。《宪章》第六章规定了防止战争的

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第三十七条规定应将潜在的

武装冲突事端提交国际法院。 

 海牙民间社会会议与会者上万之众，年龄各异。会议通过了《促进 21 世纪

和平与正义海牙议程》，其中呼吁废除战争（参见 A/54/98）。 

 《联合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主张和平是所有人民的权利，“深信没有

战争的生活”、正义的和平和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状态“是各国物质福祉、发展

和进步、充分实现各种权利和人类基本自由的首要国际先决条件。”（1984 年 11

月第 39/12 号决议） 

 《到 2000 年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1985 年内罗毕）指出全球承诺确认

“和平取决于制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略、军事占领、干涉他国内部事务；

消除支配、歧视、压迫和剥削，以及粗暴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 

1. 我们敦促在所有和平协定中纳入非暴力的价值观。除了推广专家组会议报告

所载和平协定中关于支助妇女和女孩的示范条文（2003 年 11 月）外，我们建议

作出强制性、可比较的正式安排，以便在社会各级探讨、发展和维持促进和维护

和平的适当的机制和能力。尤其是这些新的安排必须发展和维持变通的、非暴力

的安全制度并提供可资利用的和平/人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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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措辞必须支持这些规定。 

 在这一努力中所有有关决策机构均应有不少于 40％的妇女参与，包括来自民

间部门的妇女。 

2. 我们敦促妇地会在其所有声明和立场文件中提到《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表

达的免除战祸的目标。 

3. 我们敦促妇地会赞同把和平/人权教育纳入所有教育系统，以此作为防止暴

力冲突的积极手段。 

4. 我们敦促妇地会向秘书长建议，新成立的、由 16 名成员组成的应对威胁、

挑战和变化小组委员会（2003 年 11 月）的任务应包括制定使战争非法化的体制

规定，认真审查并进一步制定非暴力的政府和民间选择方案，以消除暴力军事干

涉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5. 我们敦促，为支持安全理事会的 1325（2000 年 10 月）号决议，该小组委员

会应包括不少于 40％的妇女。 

6. 我们敦促妇地会建议该小组委员会重新界定安全的涵义。安全的概念一直被

误植为“军事安全”，而“人的安全”则用来为“人道主义干预”辩解，并用来

使暴力的军事干预合法化。1985 年，加拿大妇女和平之声曾向在内罗毕举行的非

政府组织论坛提出过“真正的自由”的概念，其中包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本身及

其支撑体制的宏大基础设施。我们认为奥洛夫·帕尔梅的共同安全概念（和平、

环境、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更精确地反映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以及后来

各项关于保护问题的联合国条约和公约。 

7. 我们敦促妇地会呼吁执行一项长期有效的承诺,即重新分配全球现已将近 1

万亿美元的年度军事预算。多年来,正如《21 世纪议程》（1992 年）和《北京行

动纲要》（1995 年）所示，联合国会员国作出了许多有关重新分配全球军事预算

并把和平红利用于共同安全的承诺。 

8. 我们敦促妇地会呼吁加强《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同时呼吁将那些第七章所

默许、有条件地使战争合法化的情势看作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本组织将继续发动集体意愿以期实现改革并使战争非法化。 

 


